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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7 6和1 0 3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 

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

1 9 8 2— 1 9 8 3两年期方案予算

第三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一和二（A/37/595,

第1 3段）所涉的行政和经费冋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穆罕默德•萨夫蒂先生（埃及）

1. 1 9 8 2年1 1月I 9日、2 6日、2 9日第3 9次、第4 5次至4 7次

会议上，第五委员会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 5 3条之规定，审议了秘书长就第三委 

员会在其报告（A/37/595 )第1 3段内建议的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冋题提 

出的说明（A/C. 5/37/31和A/C. 5/37/32 )，以及行政和予算冋题咨询委员 

会的有关报告（A/37/7/Add. 8 h 会议委员会的意见载入A/C. 5/37/32/ 

Aàd. 1号文件内。

2. 委员会审议本议题过程中所发表的声明和意见，载于各项有关的筒要会议 

记录（A/C. 5/37/SR. 39、45 — 47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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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委员会的决定

A„决议草案一

3.第五委员会以6 9票对1 4票，另有I 4票弃权，决定通知大会如次： 

如果大会通过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A/37/595 )第1 3段内建议的决议草案一， 

则需在1 9 8 2 — 1 9 8 3年方案予算内增拨总数达171，600美元的经费，分 

配如下：

第2 3款 .156, 600美元，

第2 8 D款 15, 000美元。

另外，第3 1款（工作人员薪金税）内亦须增列经费26, 300美元，这笔款项将 

由收入第1款（工作人员薪金税的收入）估计数增加同额款项予以抵消。

4.摩洛哥、巴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肯尼亚、巴拿马等国代表 

都曾发言解释其立场。

B.决议草案二

5. 第3 9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口头提出一项决定草案（A/C. 5/37/i. 

29 ),案文如下：

“第五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核可行政和予算冋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37/7/Add. 8 )附件二内详细列出的追加经费，并不得违反大 

会第2 6 0 9 (XXIV)号决议第1〇段的规定。”

6. 1 1月2 9日第4 6次会议上，这项决定草案获得第五委员会无异议通 

过（见苐I1段）。

7. 这项决定通过之后3菲律宾代表说，根据委员会所作决定，第二次向种 

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将无法按照计划在马尼拉召开，诚属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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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国家代表都曾发言解释立场：巴哈马、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埃 

及、加纳、约旦、菲律宾、塞拉利昂、突尼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喀 

麦隆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赞比亚。

9. 第五委员会决定通知大会如下：

⑻如果大会接受第五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第1 1段）•，则通过第 

.三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二后，须在1 982 — I 983年方案 

予算内增拨经费186, 100美元，分配如下：

第1款 12, 600美元

第2 3款 28, 300美元

第2 6款 3, 1Ü0美元

第2 7款 142, 100美元 ：)

W如果大会不接受第五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第1 1段），则通过 

决议草案二后，须在1 9 8 2— I 9 8 3年方案予算内增拨经费 

71 L 000美元，分配如下：

第1款 16, 000美元

第2 3款 77, 100美元

第2 6款 3, 600美元

第2 7款 155, 300美元

第2 8D款 23, 400美元

第2 9 A款 436, 200美元

.1 〇.有关的会议事务费用将在本届会议较晚的阶段向大会提交会议事务总费 

用综合说明时一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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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11.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大会针对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a/37/595 )第I 3段内建议的决 

议草案二事宜，决定核可行政和予算冋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37/7/ 

Add. 8 )附件二内详细列出的追加经费，并决定不得违反1 9 6 9年I' 

2月1 6日大会第2 6 0 9 ( XXIV )号决议第I 〇段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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